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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份 

实施完毕及股份变动报告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施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股份情况及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一、回购审批情况 

2009年3月3日，公司召开200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境内

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的决议之日起12

个月内，以不超过9.09亿港元的自有资金，最高回购价格不高于3.68港元/股（2009年6月，公

司派发2008年度红利，最高回购价格调整为3.66港元/股），回购最多不超过4.23亿股境内上

市外资股（B股），回购股份将依法注销。 

2009年6月22日，公司购汇不超过9.09亿港元和首次购买等值于5,000万元人民币的港币

用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的申请已获国家外汇管理局和重庆市外汇管理局批准。 

二、回购实施完毕情况 

2009年6月23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境

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报告书》，并正式实施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 

截止2010年3月3日，公司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期限届满，公司回购B股

股份方案实施完毕。在回购期间，公司累计回购B股数量为8,365,2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3584%，购买的最高价为港币3.66元/股，最低价为港币3.62元/股，支付总金额约为港

币30,814,148.43元（含税费）。 

回购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实施回

购，支付的回购总金额及最高回购价格（含调整后价格）均未超过回购报告书约定数额。 



 

 

三、股份变动报告 

2010年3月17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注销事

宜，注销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票类别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变动数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829,694,860 35.55% _ 829,694,860 35.68%

1、国有法人持股 829,685,204 35.55% _ 829,685,204 35.68%

2、其他内资持股 9656 0.0004% _ 9,656 0.0004%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 - _ _ _

      境内自然人持股 9,656 0.0004% _ 9,656 0.000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495,962,755 64.09% _ 1,495,962,755 64.32%

1、人民币普通股（A股） 899,527,988 38.54% _ 899,527,988 38.68%

2、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596,434,767 25.55% _ 596,434,767 25.65%

三、库存股 8,365,233 0.3584% -8,365,233 0 0

四、股份总数 2,334,022,848 100.00% _ 2,325,657,615 100.00%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办理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3月 18 日 

 


